113.02.05製

臺大健康數據拓析統計研究所 碩士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單（所辦用）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請學期：   學年第　 　學期

	申請人姓名
	
	學　　號
	
	入學年月
	年　　月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
	考試時間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 至 　　時　　分

	考試地點
	

	申請資格
	□畢業學分已修滿，共計      學分

□是否修完學術倫理課程
□參加過海報展，或本學期有報名參加

	繳交清單

（所辦填列）
	※請於申請考試期限內申請填寫完成並繳交至所辦：
□學位考試申請表乙份
（請自行至學校系統申請：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https://web2.cc.ntu.edu.tw/p/s/login2/p1.php）
□畢業生成績審核表＋歷年成績單一份(請自行確認己滿修畢學分) 
□核心能力考核表
□論文初稿電子檔(寄至ntuhdas@ntu.edu.tw)
	日期

	
	※請於口試時間前2～3週填寫完成並繳交至所辦：
□學位考試委員名冊

□學位考試審查費清冊(可參考學位考試審查/交通費致贈標準填寫)
□校外委員的匯款資料
	日期

	
	※請於口試時間前1週自行至所辦領取下列資料：
□費用支領清冊領取
	日期

	
	※請於口試後將下列資料繳交至所辦：

□學位考試試卷(需審查委員簽名)
□口試委員審定表(需審查委員簽名)
□費用支領清冊(需審查委員簽名)
	日期

	
	※請於離校程序時將下列資料繳交至所辦：
□論文*1(平裝)
□原創性比對聲明書

□離校放行
	日期

	1. 備註
	2. 依據本校『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』及本所『碩士班修業規定』辦理。

3. 申請學位考試時應符合學位考試之資格。

4.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三至五人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但不得擔任召集人，建議口試委員中至少二位為所內專任、合聘或專案教師，至少半數以上為校內專任教師。

5. 學位論文考試之申請時間，第一學期至11月20日止、第二學期至4月20日止。(此為預估時程，以每學期之學校及所辦公告為主，請同學自行注意公告通知，所辦約需預留10天給予老師審核作業時程)
6.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，因故無法完成者，應於學位考試截止日前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填具書面撤銷之申請，逾期未撤銷者以不及格論。

7. 口試後之論文繳交等相關程序，請在每學期學校公告繳交截止期限內完成，請同學自行注意公告通知。逾期者視同次學期畢業，已屆修業年限者，以不及格論，並依規定退學。

8. 其它注意流程請自行參考本所『學位考試注意事項』辦理。


	所長簽章
	指導教授簽章
	申請人簽章

	
	
	


